
公告编号：2026-002 

证券代码：873820          证券简称：台州农资          主办券商：广发证券 

 

浙江省台州市农资股份有限公司第一大股东、控股股东、实际控

制人、一致行动人拟变更公告 

 

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、准确和完整，没有虚假记载、误导性

陈述或者重大遗漏，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、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法律责任。 

 

一、变更基本情况 

（一）变更主体 

√第一大股东变更       √控股股东变更  

√实际控制人变更       √一致行动人变更  

 

（二）变更方式 

    陶维康、金果夫、刘海布、王伟民、胡精良、黄伟胜、江志坚、林仙云拟通过特定事

项协议转让 、股东权利授权的方式，使得公司第一大股东、控股股东、实际控制人、一

致行动人发生变更，第一大股东由陶维康变更为台州市社会事业发展集团有限公司 ，控

股股东由无控股股东变更为台州市社会事业发展集团有限公司，原实际控制人陶维康、金

果夫、占红木、宋健勇签署《一致行动协议之解除协议》，一致行动关系解除，不存在新

增的一致行动人，实际控制人变更为台州市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。 

 

二、变更后第一大股东、控股股东、实际控制人、一致行动人基本情况 

（一）法人 

公司名称 台州市社会事业发展集团有限公司 

住所 
浙江省台州市椒江区市府大道 777 号 14楼、15

楼 

注册资本 501,994,000.0000 

成立日期 2002年 11月 26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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主营业务 

教育、卫生、文化、旅游、健康、农业、科技、

体育等社会事业领域的投资、建设、运营；土

地开发服务；兼营其他一切合法业务,其中属于

依法应当经批准的项目,取得许可审批文件后

方可开展相关经营活动。（依法须经批准的项

目,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） 

法定代表人 杨琳 

法定代表人是否属于失信联合惩戒对象 否 不属于 

是否属于失信联合惩戒对象 否 不属于 

控股股东名称 台州市国有资本运营集团有限公司 

实际控制人名称 台州市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 

实际控制人是否属于失信联合惩戒对象 否 不属于 

现任董事、监事、高级管理人员是否属于

失信联合惩戒对象 
否 不属于 

是否需要履行内部相关程序 是 

2026年 2月 11日，收购人台州市社

会事业发展集团有限公司董事会决

议同意进行本次收购；2026年 2月

27日，收购人已就本次收购事项向

台州市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

委员会履行书面报告程序。 

 

 

公司名称 台州市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 

住所 浙江省台州市市府大道 391号 

注册资本 不适用 

成立日期 不适用 

主营业务 — 

法定代表人 — 

法定代表人是否属于失信联合惩戒对象 否 不属于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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是否属于失信联合惩戒对象 否 不属于 

控股股东名称 不适用 

实际控制人名称 不适用 

实际控制人是否属于失信联合惩戒对象 否 不属于 

现任董事、监事、高级管理人员是否属于

失信联合惩戒对象 
否 不属于 

是否需要履行内部相关程序 是 

2026年 2月 11日，收购人台州市社

会事业发展集团有限公司董事会决

议同意进行本次收购；2026年 2月

27日，收购人已就本次收购事项向

台州市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

委员会履行书面报告程序。 

 

 

三、第一大股东、控股股东、实际控制人、一致行动人变更的原因及对挂牌公司的影响 

本次收购前，陶维康、占红木、金果夫、宋健勇合计持有本公司 26,214,200 股股票，

占本公司总股本 50.83%，且该四人签署已于 2020 年 12 月 28 日签署《一致行动协议》，

为台州农资的共同实际控制人。2026 年 3 月 5 日，陶维康、占红木、金果夫、宋健勇签

署了《一致行动协议之解除协议》。 

2026 年 3 月 5 日，台州市社会事业发展集团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收购人”、“台州

社发”）与陶维康、金果夫、刘海布、王伟民、胡精良、黄伟胜、江志坚、林仙云签署的

《浙江省台州市农资股份有限公司股份转让协议》。同日，陶维康、金果夫、刘海布、王

伟民、胡精良（以下简称“授权人”）与被授权人台州市社会事业发展集团有限公司签署

《股东权利授权书》，约定：按照《浙江省台州市农资股份有限公司股份转让协议》第 3.3.3

条约定，就第二期转让股份对应的股东表决权（股东表决权系指提名权、提案权、投票权、

建议权、知情权、质询权等非财产性股东权利）合计 15,851,600股、占公司股份比例 30.74%，

授权人特向被授权人出具本授权书。《股东权利授权书》的具体内容详见同日公司在全国

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信息披露平台(www.neeq.com.cn)披露的《浙江省台州市农资股份

有限公司收购报告书》“第三节 本次收购基本情况”之“三、本次收购涉及的相关协议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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其主要内容”之“（二）《股东权利授权书》主要内容”。收购人通过协议转让方式以现金

收购陶维康、金果夫、刘海布、王伟民、胡精良、黄伟胜、江志坚、林仙云持有的公司

25,269,300股股份，占公司总股本的 49.00%，将成为公司的第一大股东、控股股东。 

台州市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为收购人的实际控制人。本次收购完成后，

台州市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为台州农资实际控制人。 

本次收购完成后，收购人拟进一步有效整合资源，发挥“国资引领+专业运营”的协

同效应，为台州农资的经营发展提供多方面的支持，加大业务拓展力度，增强台州农资的

市场竞争能力及盈利能力。 

 

四、其他事项 

（一）信息披露事项 

本次变更是否构成收购 是 

若构成，是否已披露相关文件 是 

《收购报告书》等相关公告于 2026

年 3月 5日在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

系统信息披露平台

（www.neeq.com.cn）披露。 

本次变更是否触发权益变动 是 

若触发，是否已披露相关文件 是 

《权益变动报告书》等相关公告于

2026年 3月 5日在全国中小企业股份

转让系统信息披露平台

（www.neeq.com.cn）披露。 

 

（二）国家相关部门批准情况 

本次变更是否需国家相关部门批准 否 

批准部门 不适用 

批准程序 不适用 

批准程序进展 不适用 

 

（三）限售情况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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根据《非上市公众公司收购管理办法》第十八条规定：“按照本办法进行公众公司收

购后，收购人成为公司第一大股东或者实际控制人的，收购人持有的被收购公司股份，在

收购完成后 12 个月内不得转让。收购人在被收购公司中拥有权益的股份在同一实际控制

人控制的不同主体之间进行转让不受前述 12个月的限制。” 

本次收购完成后，收购人台州社发成为台州农资控股股东，收购人台州社发持有台州

农资的股份，收购完成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公司登记之日起 12 个月内不得进入全

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进行转让。 

除上述情形之外，本次收购无其他限售安排。 

 

（四）其他 

截至本公告披露之日，本公司已按照有关规定对本次变更事项的相关信息进行了如实

披露，不存在根据法律以及相关规定应当披露而未披露的其他重大信息。 

 

五、备查文件目录 

（一）《浙江省台州市农资股份有限公司收购报告书》； 

（二）《股份转让协议》； 

（三）《股东权利授权书》； 

（四）《一致行动协议之解除协议》。 

 

 

 

 

 浙江省台州市农资股份有限公司  

董事会  

2026 年 3月 5日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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